            
服务合同


承 租 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5层1510内                  
联系方式：  13911404521            
                                                                 
出 租 方：  北京爱科普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西马各庄东村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二期E座E2-2    
联系方式： 13901226557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准则。

第一条：乙方向甲方提供灯光，音响，视频设计技术服务，活动名称：BMW私人充电安装服务质量研讨会  
    第二条：服务
1、乙方依据甲方效果图，场地资料及会议流程需要设计完整灯光音响视频解决方案，并保证甲方在合同期间能够对本合同的所述的向第三方租赁设备（详见合同附件一）进行无障碍排他性的使用。
2、本合同的所述设备（详见合同附件一），此设备除甲方使用外不得转让，转租和转借他人，只允许甲方将此设备用于合同指定的活动并在使用中符合该设备设计功能所规定的要求。

第三条：期限
1、合同期限：    2019    年  6 月  7  日至本协议项下双方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2、本合同签订后，如甲方要求对提供的服务内容进行变更的，甲方应提前三个工作日告知乙方，乙方应于收到甲方通知后一个工作日内就是否同意向甲方出具书面意见。若乙方同意增加服务内容，则甲方应按原标准就增加的部分支付服务费。若乙方同意减少服务内容，则双方应另行签订协议减少服务费，并按实际使用情况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第四条：服务地点及时间
甲方指定服务地点为：北京希尔顿酒店        
甲方指定进场时间为： 2019年 6月 11日
甲方服务内容： 音响视频前期方案设计及现场管理      

第五条：费用及支付时间
1、 [bookmark: _GoBack]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服务费费用总额为RMB11000.00（大写：人民币壹万壹仟元整），此价格含税。本次项目金额为特殊战略项目支持价，不作为任何今后项目参考价。活动结束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部服务费用。乙方收到甲方全部费用后提供等额有效发票。
2、 乙方银行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北京爱科普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华威支行
       银行账号：1100 1070 6000 5302 9369

第六条：甲方义务
1、甲方负责人员及设备安全保卫工作，如设备在进场后或在搭建期间内丢失或者损坏，属于甲方责任的，应由甲方赔偿。但若因乙方设备自身质量问题或乙方操作不当造成损坏的，甲方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2、甲方负责相关工种、场馆等协调工作，并有义务配合乙方安装调试及保障设备在租赁期间内的正常使用。
3、乙方提供的设备搁置未予使用的，甲方无需支付任何使用费用。
4、非甲方原因造成乙方提供的设备损坏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或维修责任。
5、甲方应按本合同的规定，及时向乙方支付费用。

第七条：乙方义务
1、乙方负责项目的执行与质量监控，包括提供附件一全部所列设备，并负责设备搭建、调试、值班和拆卸工作，保障设备的质量符合国家相应要求，并能正常使用。
2、乙方对设备的搭建应符合甲方的各项要求，并保证搭建的合理性及安全性。对甲方提出的意见及建议，乙方应在一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或改正，并不得影响甲方对设备的正常使用。
3、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将设备运进或运出甲方指定的场所，并负责相应的搭建及拆建工作，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提供的设备应符合甲方的用途，入场前的设备应处于完好状态；若发现设备有问题，应于24小时内负责解决，不得影响甲方的正常使用。
4、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及进度执行工作；若乙方为完善此工作，而进一步提出建议和修改，应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
5、乙方为履行本合同提供的各项设备材料的安保责任均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6、乙方同意，若其提供的设备或进行的搭建工程存在安全问题，由此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任何人身或财产损失的，乙方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进场押金由乙方承担，因搭建场地而发生的意外由乙方负责。
7、乙方负责保障乙方雇员和乙方派遣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若乙方雇员和乙方派遣人员在履行本合约期间发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甲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直接责任或连带责任。

第八条：保密条款
乙方应承担如下保密义务：
1、乙方保证，其公司及员工对所有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获知的关于甲方或甲方客户的任何信息须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漏或用于履行本合同目的以外的目的，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及第三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2、在本合同终止或解除时，乙方应将所有载有甲方或甲方客户信息的文件退还给甲方或出具所有资料已销毁的证明。

第九条：违约责任
1、依据本合同约定，若乙方不能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则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及第三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2、设备在活动现场临时突发故障，乙方必须在15分钟内派专人全力解决，否则，甲方有权扣除费用，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方及第三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十条：不可抗力
1、一方或双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有关义务的，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在该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2、遭遇不可抗力应及时通知对方，并于不可抗力发生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供不可抗力及其对合同履行影响状况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甲乙双方视具体情况决定继续履行本合同或解除合同。

第十一条：争议的解决
1、甲乙双方若对本合同条款发生不同解释或在履约时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
2、若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就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向甲方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第十二条：其他
1、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爱科普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